
我居住的單位有租⾦

管制和迫遷保護嗎？

V 議案 (Measure V) 將《迫遷正當理由條例》的保障範圍擴大至大部份建於 1995 年後的單位。在過去 10 年動土
新建成且獲發《居住證明》的單位則除外。 

如果⼀個單位有迫遷保護或租⾦管制，則物業業主必須⽀付年度 RAP 規費，⾦額為 $137。如果及時繳納費用，業
主可以將費用的一半轉嫁給租戶。

其他豁免對象：醫院和保健機構；汽⾞旅館；酒店；和分租屋 (連續居住不滿 30 天的租戶不享有迫遷保護或租⾦
管制)。中途之家和遊⺠收容所不提供迫遷保護。

*在過去十年內建 *建於 1983 年 1
⽉ 1 ⽇或以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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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迫遷保護？
O.M.C. 第 8.22.360 節

何謂租⾦管制？

O.M.C. 第 8.22.000 節

如果⼀個單位受租⾦管制規範，則物業業主在 12 個⽉期間內，只能按消費者物價指數 (CPI) 調漲
⼀次租⾦。2023 年 8 ⽉ 1 ⽇⾄ 2024 年 7 ⽉ 31 ⽇的 CPI 是 2.5%。物業業主可以「累積」過去
幾年未調漲的 CPI。如果物業業主按照 CPI 或累積調幅調漲租⾦，則不需向租⾦調整分部提出請
求。然⽽，其他所有調漲都需提出請求，包括基於固定資產改善、房屋服務增加、未保險的修繕

費⽤和公平報酬等理由所做的調漲。⼀年租⾦調漲不得超過 10%，五年不得超過 30%。

如果⼀個單位有迫遷保護，則物業業主只能因以下任何⼀項理由迫遷租戶 (物業出售或租約到期
不屬於正當迫遷理由)：

欲知詳情，請致電 (510) 238-3721 或
寫電子郵件至 RAP@OAKLANDCA.GOV 

與我們聯絡。

我們有房屋顧問可提供協助！

1. 租戶未付租⾦。
2. 租戶持續違反租約，即使在發出書⾯通知後仍不停⽌。
3. 租戶造成單位重⼤損壞。
4. 租戶持續打擾其他租戶的平靜⽣活，即使在發出書⾯通知後仍不停⽌。
5. 租戶使⽤該物業從事⾮法⾏為。
6. 租戶持續拒絕讓物業業主進⼊居住單位，即使在發出書⾯通知後仍不配合。
7. 該單位是物業業主的主要住所，且物業業主與現任租戶在書⾯租約中聲明業主將搬回該單位居住。
8. 物業業主想使⽤該單位作為⾃⼰或配偶、同居伴侶、⼦⼥、⽗⺟或祖⽗⺟/外祖⽗⺟的主要住所。
9. 物業業主希望進⾏重⼤修繕；此修繕在單位內有⼈居住時無法施⼯，且需修繕的問題會影響租戶   
     的健康和安全。
10. 物業業主根據加州《艾利斯法案》(Ellis Act) 將該單位從租屋市場上撤出。

對外開放時間 (取消)
星期⼀ 至四: 

上午 9:30 至 下午4:30
星期五：不開放

位於住宅資源中⼼六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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